
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教師授課專長認定原則 

104 年 04 月 20 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

104 年 05 月 15 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

 

一、為辦理本校專兼任教師授課專長之認定有所依循，特訂定本原則。 

二、專兼任教師配合所、系、科、學位學程之課程授課需求，具有下列各款資歷之一者，

得認定為具有授課專長資格，教學單位須以此為基準，訂定系科授課專長認定及授

課排序辦法，以維持授課之品質與公平性： 

    (一)教師取得六年內與授課課程相關之實務經驗(依教育部訂頒之「私立技專校院

實務經驗及證照師資審查原則」定義)。 

    (二)教師取得與授課課程相關之乙級以上證照(若勞動部未開設相關科目乙級以上

證照考試，得認列丙級證照)。 

    (三)取得教育部認可之大專以上與授課課程相關之正式學位。 

    (四)在國內外著名學術性刊物發表之論文、經正式出版公開發行之著作或執行教育

部、科技部之計畫成果報告等，其性質與擬擔任課程相關者。  

 

三、第二點所列各款之認定，應檢具證明文件並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本認定原則經行政會議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

修正時亦同。 


